
114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北區區域基地計畫 

跨校教師社群申請辦法 

一、 目的： 

為建構跨校教師支持網絡，透過區域基地推動跨校教師共組社群，鼓勵教

師聚焦於教學現場問題意識、創新教學方法、多元評量機制、研究方法與

分析工具、計畫書撰寫及學術論文寫作等主題進行探討，增進教師交流機

會與共學成長，藉以提升教師教學研究能量與品質並助於教師申請與執行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二、 申請對象： 

全國各公私立大專校院之教師。 

三、 社群組成及運作說明： 

(一) 社群成員須包含 2 校（含）以上學校且至少 4 位（含）以上專任教師

組成，其中 1 位須曾獲核定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或通過教學實踐研究升

等之教師，且社群成員應至少包含 2 位技專校院教師。 

(二) 各社群須推舉一位教師擔任社群召集人，負責統籌社群活動規劃、推

動、聯繫、經費核銷及成果彙整事宜，並應於每次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

辦理經費核銷，並將社群活動紀錄表上傳至所屬雲端儲存空間。 

(三) 每位教師僅限參加一個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區域基地計畫補助之社群。 

(四) 成員名單經核定後不得更換，但可邀請非社群教師共同參與社群活動。 

(五) 社群活動以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為辦理原則，形式以讀書會、教學觀摩、

實務研討、工作坊等方式進行，活動內容涵蓋計畫書撰寫、研究方法、

成效評量與分析工具、教學規劃與研究設計、學術論文撰寫等主題，並

鼓勵融入性別平等、海洋教育、本土語言、雙語教學及 AI人工智慧等

重要國際趨勢及社會發展議題。請至少規劃 5 次社群活動，其中應進

行 1次社群成員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案例分享。 

(六) 期中管考期限為 114 年 8 月 31 日(日)，需上傳至少 2 場活動紀錄表並

完成 2場活動核銷，如未能如期核銷，基地學校得終止社群補助。 

(七) 獲補助社群應踴躍參加基地學校舉辦之教師專業成長活動，並務必參

與年度社群成果發表會，並派員發表成果。 

(八) 社群成員應至少 2 位技專校院教師提出 115 年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

畫申請，將作為未來社群補助之參考要件。 

四、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114年 2月 23日（日）晚上 23:59 止 

五、 執行期程：114年 4月 1日(二)至 114年 11 月 28日(五)止 

六、 申請方式： 

(一) 請社群召集人於 2 月 23 日（日）晚上 23:59 前至線上申請



（https://forms.gle/oeLSCENmYn9ZKmKm9），並上傳附件一社群申請

計畫書（PDF 檔），格式不符或逾期者將不予受理。 

(二) 經審查通過後，將以 E-mail方式通知社群教師，並公告於基地 Facebook

粉 專 （ 臺 北 科 大 教 學 實 踐 研 究 計 畫 區 域 基 地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ntuttpr) 

七、 審查原則： 

(一) 社群目標與活動規劃之連結度。(25%) 

(二) 社群組成規模、運作機制及預期產出成效。(25%) 

(三) 能產出具體教學實踐與研究成果。(25%) 

(四) 能轉化為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研究議題。(25%) 

八、 經費補助： 

(一) 每案補助最高新臺幣 5萬元，補助項目限業務費，用以支應社群運作

及活動需要，經費編列請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

準表辦理。 

(二) 為獎勵績優教師社群並鼓勵社群成員持續深化精進教學研究，113年

於本基地獲得跨校教師績優社群者，於 114年持續申請本基地社群，

經費補助增加 1萬元。（前一年度績優教師社群成員需 70%申請今年

度同一社群，請於申請書中註明並於線上表單上傳證明文件） 

(三) 同一社群之補助項目及金額，不得向教育部及其他機構（包括非教育

部政府機關及學校）重複申請補助。 

(四) 社群活動應至少達二分之一成員出席，始得核銷該次活動支出經費。 

(五) 獲核定之補助經費統一由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進行核銷，經費核銷須檢

附發票單據正本及活動紀錄表，請詳見附件二跨校教師社群經費編列

暨核銷說明。 

(六) 社群補助經費應於執行期程（114年 4月 1日至 114年 11 月 28 日）

內核銷完畢，如未能如期動支經費，將收回經費補助餘款，不得辦理

延長。 

(七) 請務必誠實報支經費，倘如有違法之情事，經教育部或監察院查證屬

實者，社群教師須自行繳回補助款費用。 

九、 計畫結案： 

(一) 應配合參與基地學校舉辦之社群成果發表會，並於 114年 12月 15日

前完成繳交成果報告書，且同意公開社群成果於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教

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北區區域基地網站。 

(二) 社群成員應至少 2位技專校院教師提出 115年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

畫申請，將作為未來社群補助之參考要件。 

十、 聯絡人：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 

https://forms.gle/oeLSCENmYn9ZKmKm9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ntuttpr


陳薇羽 行政助理  

電話：（02）2771－2171#1129 

E-mail：vivian1012@mail.ntut.edu.tw 

 

楊小慧 行政組員  

電話：（02）2771－2171#1189 

E-mail：claire0625@mail.ntut.edu.tw 

 

地址：10608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一號（行政大樓 2樓教務處） 

mailto:vivian1012@mail.ntut.edu.tw
mailto:claire0625@mail.n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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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區域基地計畫－北區跨校教師社群申請書 

一、基本資料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社群名稱  社群編號 （本欄由審核單位填寫） 

社群召集人 

姓名 學校 系所 職稱 手機/電話 E-mail 
113年曾參與

跨校教師社群 

       

社群成員 

姓名 學校 系所 職稱 
手機/電

話 
E-mail 

113年曾參與

跨校教師社群 

1        

2        

3        

4        

5        

6        

備註：最右欄「113 年曾參與跨校教師社群」，社群召集人及每一社群成員皆需填寫，若無請

空白，若有參與者，請填寫參與區域基地及學校名稱，如北區-國北教大、北區-臺北科大、北

區-陽明交大、中區-靜宜、南區-中山、東區-宜蘭。 

社群教師歷年申請、通過或獲選績優計畫情形，以及曾通過教學升等之經驗 

曾申請教學實踐研

究計畫 
李大仁（109-113年）、陳小明(114年) 

曾通過教學實踐研

究計畫 
李大仁（110-113年） 

曾獲選教學實踐研

究績優計畫 
李大仁（112年） 

曾通過教學實務或

教 學 實 踐 研 究 升

等，請備註為「技

術報告」或「專門

著作」升等 

李大仁（111年） 

113年曾獲得跨校教

師績優社群 
請填寫社群成員及社群名稱 

※本頁社群成員基本資料請務必填寫正確，其上表相關計畫經驗等亦請填寫詳盡，如不敷使用，請自行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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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書內容 

執行說明 
※應以能產出具體效益與成果為規劃方向，並予詳細撰述※ 

一、社群主題 

(可複選) 

□跨領域教學共構                         □主題式創新教學方法探究 

□開發創新教案或教材研發                 □新課程規劃與設計 

□多元評量設計與工具發展            □新科技應用導入教學 

□教學研究方法設計及分析工具             □教學研究論文撰寫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撰寫 

□其他與教學實踐研究相關之議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社群目標 

說明：請詳述社群欲共同解決之具體教學場域的問題／意識 

 

三、社群活動

規劃 

說明： 

1.應詳述活動辦理時間、主題內容、實施方式、擬邀請講師。活動內容以教學實踐研究為原

則，可採用讀書會、實務研討、工作坊、校外參訪、座談會、講座、教材研發或教學觀摩等

方式進行，至少應辦理 5 次交流活動，且至少進行 1 次社群內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案例分享。 

2.活動規劃中應說明引導或指導活動之教師，其應為曾獲核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或通過教

學實務升等之教師。 

NO 辦理時間 主題內容 實施方式 擬邀請講師 

1 3小時/預計 6月  講座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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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效益

與檢核方式 

說明：應詳述「產出具體教學實踐與研究成果」或「轉化為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研究議題」之效

益及延續性價值或對於「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成效」的潛在效益。 

 

 

 

 

五、預計產出

成果 

共

同

績

效 

序

號 
項目 檢核方式 目標值 備註 

1 
申請 115 年教學實踐研

究計畫 

社群成員

申請件數 
2 

本項為本案社群必達

成指標，目標值以 2

件(含)以上為擬列原

則。 

2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案例 

分享 

社群成員 

分享案例 

數 

1 

本項為本案社群必達 

成指標,目標值以 1件 

(含 )以上為擬列原

則。 

自

訂

績

效 

1 

社群教師共同申請 115

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案

(社群內有 A、B、C、D

四位教師，A 申請計畫

並邀請 B 擔任協同主持

人，這樣就視為一件) 

社群成員

申請件數 
  

2 辦理社群會議 
社群會議

場次數 
3  

3 辦理社群研習活動 

社群研習

活動場次

數 

2  

4 參加區域教師工作坊 
參加工作

坊場次數 
2  

5 參加教師成長論壇活動 
參加論壇

活動場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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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6 
參加區域基地跨校教師

社群交流分享會 

參加區域

基地跨校

教師社群

交流分享

會次數 

1  

7 結合創新／跨域課程 

結合創新

／跨域課

程數 

1  

8 設計創新／跨域教案 
創新／跨

域教案數 
1  

9 設計教學研究評量工具 

教學研究

評量工具

件數 

1  

10 開發跨域學習成效問卷 

跨域學習

成效問卷

數 

1  

11 投稿教學實踐研究期刊 
論文投稿

數 
2  

12 申請教學實踐研究升等 

提請教學

實踐升等

人數 

1  

13 其他自訂績效指標    

說明：表格內文字均為範例，請按社群執行規劃自行調整與增刪，數量至少 3 項（含）以上。 

 

三、經費預算表 

經費規劃 
※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補助上限 5 萬元整，僅限業務費，項目間可流用※ 

經費項目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用途與編列基準說明 

講座鐘點費 2,042 人時  

1.上限為 2,000 元/時+二代健保 42

元（講者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教師

則減半支給，上限為 1,000 元/時+

二代健保 21元）。 

2.活動若橫跨中午用餐時間，該時

段不得支領鐘點費 

專家諮詢費/出席

費 
2,553 人次  

1.上限為 2500 元/次+二代健保 53

元 

2.本校教師及社群內教師不得支領

專家諮詢費/出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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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費(誤餐費) 120 人次  

1. 每人每餐膳費上限 120 元。 

2.活動時間須有橫跨中餐（12 點-

13 點）/晚餐（18 點後）之事實，

使得核支膳費。 

印刷及裝訂費    

1.單張發票（或收據）總金額請勿

超過 9,999元。 

2.核銷時，請檢附社群活動紀錄

表、紙本發票（或收據）、印刷樣

本 1張。 

3.印刷費每社群編列上限為 5000元 

資料蒐集費    

因執行社群主題或執行活動所需購

買之參考圖書或資料等，每社群上

限為 3,000元。 

交通費    

1.檢據核實報支。 

2.社群成員參與社群研習活動，需

核支交通費，應提供貴校完成用印

之「教職員國內差旅報告」及領據

(如搭乘高鐵需檢附票根或電子購

票證明)請領，且本校僅核支「交

通費」並無提供出差旅雜費補貼。 

工讀費 190 人時  

1.每社群可編列至多 100 小時工讀

金（需於執行期程內聘任且核銷完

畢）。 

2.工讀生每日最高工讀時數為 8 小

時，每月不得超過 80小時。 

工讀勞保、勞退

金及二代健保補

充保費 

   

1. 有編列工讀費之社群請依照人

數額外編列勞保、勞退金 

2. 請參考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的投

保級距進行編列 

3. 若工讀費勞保、勞退有計算方

式的疑慮，建議社群可直接編

列一人 4,000元預算，若沒用完

的經費將可流用於其他項目。 

雜支    

1.以購買辦理社群活動所需之事務

用品（不含辦公桌椅、資料公文

櫃）、電腦週邊耗材、郵資（限

寄送核銷單據使用，請務必附上

購票證明，不可預購郵票）等，

每社群上限為 8,000元。 

2.單一物品單價不得超過 2,999

元，檢據核實報支。 

總計   

申請經費 新臺幣                 元 

https://per.ntut.edu.tw/var/file/25/1025/img/1177/654594934.pdf
https://per.ntut.edu.tw/var/file/25/1025/img/1177/65459493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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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期間 
114 年 4 月 1 日(二)至 114 年 11 月 28 日(五)（成果報告繳交截止日為 114 年 12

月 15 日） 

召集人切結 
（親簽並掃描） 

□已知悉社群執行完畢後應參加社群期末發表會，方完成當年度執行事

宜。 

□已知悉社群執行歷程與相關產製成果應無償授權區域基地公開分享。 

□同意將社群執行產製成果（如教學教材、教法、工具、評量問卷、論文

等）提供予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專案辦公室之線上資料庫公開分

享。 

召集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年___月___日 

 



114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區域基地  北區跨校教師社群 

經費編列暨核銷說明 

一、每案補助最高新臺幣 5萬元，補助項目限業務費，用以支應社群運作及活動需要，經費使

用科目包含鐘點費、專家諮詢費/出席費、膳費、印刷及裝訂費、資料蒐集費、交通費、工

讀費(含勞保、勞退金)、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及雜支。為獎勵績優教師社群並鼓勵社群成員持

續深化精進教學研究 

二、113 獲得於本基地獲得跨校教師績優社群者，114 年持續申請社群，經費補助增加 1 萬元

（前一年度績優教師社群成員需 70%申請今年度同一社群）。 

三、 經費編列請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辦理。 

四、同一社群之補助項目及金額，不得向教育部及其他機構（包括非教育部政府機關及學校）

重複申請補助。 

五、社群活動應至少達二分之一成員出席，始得核銷該次活動支出經費，請於活動結束後兩週

內完成活動紀錄表上傳至雲端空間，並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將經費核銷清單、發票及單

據正本寄送至 10608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 1 號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教務處 陳薇羽

收，逾期將不受理該單據之經費核銷。 

六、社群補助經費應於執行期程內（114年 4月 1日至 114年 11月 28日）核銷完畢，如未能

如期動支經費，將收回經費補助餘款，不得辦理延長。 

七、辦理實體活動請提供紙本簽到表之掃描檔；辦理線上活動，請提供全體參與人員頭像截圖

做為簽到憑證。 

八、發票或收據統編：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92021164。 

九、店家開立之電子發票（熱感應紙）請以原子筆於發票空白處填寫發票號碼並簽章；如為自

行列印之電子發票證明聯請社群召集人於空白處親簽或蓋章並加註「此為正本」，倘如有電

子發票明細請一併檢附，若發票無購買明細或明細遺失請自行手寫所購商品品項、單價、

數量並簽章。 

十、款項代墊人以社群成員為限，建議指定一位代表，以利核銷對帳；工讀生不得代墊 

款項。 

十一、 請老師務必誠實報支，倘如有違法之情事，未來經教育部/監察院查證屬實者，須自行

繳回補助款費用並自負法律責任。 

十二、 核銷前倘若有任何問題，請老師先行與本校確認後再行報支。 

十三、 經費核銷說明： 



經費項目  核銷說明  

鐘點費 

1. 依講座鐘點費支給表規定，每小時上限為 2,000元整（講者為國立臺北

科技大學教師則減半支給，每小時為 1,000元整）。  

2. 核銷時，請檢附社群活動紀錄表，若聘請講師為業師則請加附活動滿

意度調查。 

3. 請確實填寫領據上之活動主題、日期、時間、地點(若為線上活動，請

務必附上線上會議室連結)。 

4. 社群內教師不可支領鐘點費。 

5. 請提供講者匯款資訊（存摺封面影本）。  

6. 活動若橫跨中午用餐時間，該時段不得支領鐘點費 

 7.核支鐘點費會產生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2.11%。(1小時增加 42元) 

專家諮詢費/

出席費 

1. 每次至多 2,500元整（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教師不得支領）。  

2. 核銷時，請檢附社群活動紀錄表。  

3. 社群內教師不可支領專家諮詢費/出席費。  

4. 請提供專家學者匯款資訊（存摺封面影本）。 

5. 核支專家諮詢費/出席費會產生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2.11%。 (1小時增加

53元) 

膳費(誤餐費) 

1. 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習）會管理
要點規定，每人每餐膳費上限 120元。  

2. 活動時間須有橫跨中餐（12點-13點）/晚餐（18點後）之事實，使得
核支膳費 

3. 核銷時，請檢附社群活動紀錄表、紙本發票（或收據）。  

4. 請提供代墊人或廠商匯款資訊（存摺封面影本）。  

印刷及裝訂

費 

1. 核銷時，請檢附社群活動紀錄表、紙本發票（或收據）、印刷樣本 1張。 

2. 請提供代墊人或廠商匯款資訊（存摺封面影本）。  

3. 單張發票（或收據）總金額請勿超過 9,999元。 

4. 印刷費每社群編列上限為 5000元 

資料蒐集費 

1. 因執行社群主題或執行活動所需購買之參考圖書或資料等，每社群上

限為 3,000元。 

2. 核銷時，請檢附社群活動紀錄表、紙本發票（或收據）。 

3. 請提供代墊人或廠商匯款資訊（存摺封面影本）。 

交通費 

1. 邀請專家學者出席會議、演講之交通費，或社群成員參與相關研討會議

所需交通費，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核實報支。  

2. 請提供乘車人或代墊人匯款資訊（新增受款人申請表及存摺封面影

本）。  

3. 社群成員參與社群研習活動，需核支交通費，應提供貴校完成用印之 

「教職員國內差旅報告」及領據(如搭乘高鐵需檢附票根或電子購票證

明)請領，且本校僅核支「交通費」並無提供出差旅雜費補貼。 

4. 核銷時，請檢附社群活動紀錄表、車票票根或購票證明。  

5. 臺鐵：若未提供票根，以自強號計價；若有提供票根則核實報支。  

高鐵：提供購票證明即可辦理核支，以標準座計價。不可核銷計程車費

及自行駕車油資。 



經費項目  核銷說明  

工讀費(含勞

保、勞退金) 

1. 每社群可編列至多 2 位工讀生，合計共 100 小時工讀金（需於執行期

程內聘任且核銷完畢）。 

I. 工讀生聘雇期間:114-2學期-114/5/1~113/7/31 

115-1學期-114/10/1~113/11/30 

2. 工讀生每日最高工讀時數為 8小時，且每月不得超過 80小時。 

3. 因投保作業無法追溯，如需聘任工讀生，請於預定起聘日的兩週前向本

校申請辦理，須填寫工讀生聘用申請書及契約書，並提供學生證或在學

證明、身分證及匯款帳戶影本。 

4. 核銷時，請檢附工作日誌表。 

工讀勞保及

勞退金、二

代健保補充

保費 

1. 編列工讀費時應包含每位工讀生每日勞保、勞退及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勞保、勞退金編列金額、數量與相關規定，請參考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的投保級距。 

2. 編列前述項目時，二代健保補充保費的費率為 2.11%。 

3. 若有工讀生勞健保金額計算上的疑慮，建議社群請直接預留一人 4000

元之勞健保經費 

雜支 

1. 以購買辦理社群活動所需之事務用品（不含辦公桌椅、資料公文櫃）、

電腦週邊耗材、郵資（限寄送核銷單據使用，請務必附上購票證明，不

可預購郵票）等，每社群上限為 8,000元；核銷時請提供證明文件以證

明該用品為提供社群活動使用。 

2. 核銷時，請檢附紙本發票（或收據）以及代墊人匯款資訊（存摺封面影

本）。  

3. 單一物品單價不得超過 2,999元。  

十四、 聯絡窗口：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 

陳薇羽 行政助理  

電話：（02）2771－2171#1129 

E-mail：vivian1012@mail.ntut.edu.tw 

 

楊小慧 行政組員  

電話：（02）27712171#1189 

E-mail：claire0625@mail.ntut.edu.tw 

 

地址：10608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一號（行政大樓 2樓教務處） 

  

https://per.ntut.edu.tw/var/file/25/1025/img/1177/654594934.pdf
https://per.ntut.edu.tw/var/file/25/1025/img/1177/654594934.pdf
mailto:vivian1012@mail.ntut.edu.tw
mailto:claire0625@mail.ntut.edu.tw


收據/發票謄寫說明 

1.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二三聯式發票 

i. 日期：交易日期。 

ii. 統一編號：92021164、買受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iii. 品名、數量、單價、總金額請填寫確實。 

iv. 收據需蓋上店章，店章需含店名、統一編號、電話、地址。 

2. 電子發票證明聯、購買票品證明單 

i. 日期：交易日期。 

ii. 統一編號：92021164、買受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iii. 若發票上未明確寫明購買商品之品項內容及單價數量，請自行補充備注。 

iv. 電子發票證明聯請在單據上重新手寫發票號碼並蓋章。 

 

 

 

 

 

 

 

 

 

 

 

 

 

領據謄寫說明 

1. 日期/時間：請填寫活動日期及時間，同社群活動紀錄表。 

(活動若橫跨中午用餐時間，則該時段不得支領費用) 

2. 地點/會議連結：請填寫活動地點；若線上活動請填寫會議室連結，同社群活動紀錄表。 

3. 活動主題：同社群活動紀錄表。 

4. 領款人請於姓名欄親簽或電子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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